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數位學習艙使用辦法 

110年 7月 23日圖書委員會議新訂通過        

第一條 （目的）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本校學生適

宜的數位學習空間，特設置個人數位學習艙，並制定「臺

北醫學大學圖書館數位學習艙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使用範圍） 

凡本校在校學生有錄音、線上面試、數位學習等相關需求

時，得向本館提出申請，於數位學習艙開放時間內進入使

用。 

第三條 （使用人數） 

本館設置之數位學習艙每座僅供一人登記使用。 

第四條 （預約登記） 

一、欲使用本館數位學習艙，須於使用前一週內於線上平 

    台預約登記。 

二、申請預約後不得無故不使用，逾時 30 分鐘視同棄權。 

三、不得預約重疊時段之其他學習艙。 

第五條 （開放時間） 

本館數位學習艙開放使用時間說明如下： 

一、開放使用時間為開館日之上午九時至閉館前一小時。 

二、借用人可於申請時段至服務櫃台（平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五時至參考櫃台，其他時間於綜合服務台），以個人 

    有照片之身份證件換取鑰匙使用。 

三、借用人須依所申請時段使用本館數位學習艙，不得交 

    換、轉讓、與他人共用或自行更改時間。 

四、每次借用以兩小時為限，每人每日至多可借用四小時 

    （所有數位學習艙合併計算），開放時間均可利用，不 

    得逾時使用。 

第六條 （使用及歸還） 

本館數位學習艙使用與歸還作業說明如下： 



一、使用數位學習艙時，須自備電腦、耳機及錄音等設 

    備。 

二、使用時間內須全程使用耳機，不得影響館內的安寧。 

三、使用應符合本館設置目的，嚴禁閱讀、直播、線上聊 

    天、玩遊戲等非數位學習及錄音相關的行為。 

四、使用結束後，應帶走所有私人物品、清除垃圾、上 

    鎖，並至服務櫃台（平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至參考 

    櫃台，其他時間於綜合服務台），交回鑰匙並領回個人 

    有照片之身份證件。 

第七條 （損害賠償） 

使用本館數位學習艙時須遵守本館閱覽規則，不得損壞、

拷貝鑰匙及破壞艙內家俱設備。如有損壞公物應按時價賠

償；若鑰匙遺失及毀損應負擔換鎖費用。 

第八條 （違規處置） 

凡違反本辦法者，本館得隨時取消或暫停其借用或預約紀錄，

累計違規三次者，停止使用數位學習艙之權限一個月。 

第九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為規範者，悉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核決權限） 

本辦法經圖書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